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01号


关于印发《教师教育学院专业建设经费
项目化管理的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各系（中心），各科室：
    现将《教师教育学院专业建设经费项目化管理的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四日

主题词：专业建设经费  管理  办法
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2010年1月4日印发


教师教育学院专业建设经费项目化管理的暂行办法

为加强我院专业建设，进一步规范专业建设经费的使用，指导各专业负责人管好、用好、用足建设经费，确保专业建设工作顺利开展，提高建设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经费来源

根据《温州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与管理办法》、《温州大学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我院各专业建设经费来源于三部分：省、市、校重点（或特色、扶植）专业建设纵向经费与配套经费，新专业建设经费，院拨各专业教学维持费等。

二、管理办法

1.各专业负责人在汇总各来源的年度建设经费的基础上进行合理预算，除了保留必要的教学维持经费外，其它经费全部以专业建设项目形式进行管理。

2.专业负责人要根据《温州大学本科专业建设评估指标体系》、《浙江省高等学校新专业建设基本要求》以及本专业建设的具体需求，制订有关项目申报、评审、检查、结项及经费使用的一系列办法，做好年度建设计划，设置该年度有关建设项目类别、项目数和经费额度，以《专业建设项目评选与管理办法》、《专业建设经费年度预算报告》、《专业建设年度项目及经费额度报表》等报告报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批。

3．有关专业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预研性精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团队建设、预研性教学改革、预研性实践教学改革、网络课程建设、开放实验、实践教学基地建设、专业特色研究等。

4．院教学委员会负责审核各专业上述报告，并履行年度检查职责和结项验收工作。

5．各专业自行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组织评审年度项目。

6．各项目负责人负责使用项目建设经费，专业负责人负责项目经费使用的审批。

7．所有专业建设项目原则上一年内完成。验收前项目负责人可以使用50%的项目经费，验收后半年内可以继续使用剩余经费，逾期收回。

三、经费使用范围

经费具体使用范围按《温州大学学院教学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行政［2009］205号）通知执行。可以包括如下与本专业建设紧密相关的费用支出：

1.编印教学参考资料或辅助材料；

2.购买专业建设所必需的图书资料、教学软件、声像资料、网络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及有关数据信息费等；

3.与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论文、试题库等教学资料的建设有关的费用；

4.本专业见习、实习基地建设等费用；

5.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短期师资培训等费用；

6.有关专业调研、交流、论证评估等的费用支出（含差旅费）；

注意：人员劳务费、用餐费、项目组会议费等不超过25%，并需提供劳务发放清单；差旅费用原则上不超过项目经费的35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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